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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城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丰汇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：

在2021年宜春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中，你公司代理的“丰城市孙渡、杜市卫生院医用设备采购项目”、“丰城市校园安全防范能力建设采购项目”、“丰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等采购项目”、“丰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及实时定量PCR扩增仪采购项目（进口产品）”、“2021年剑邑广场春节彩灯采购及服务项目”五个项目被抽检。经过自查、市检查组集中审查和现场核实，认定你公司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

在“丰城市孙渡、杜市卫生院医用设备采购项目”中，评分细则技术部分-技术加分项和商务部分：要求提供相关证书及方案并加盖制造商公章，未提供或提供无效者不得分，违反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规定，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；结果公告内容不完整，违反财政部令第87号令第六十九条规定。

在“丰城市校园安全防范能力建设采购项目”中，文件评分办法商务部分“企业实力：投标人或其集团具有《基础电信业务许可证》的得2分，不能提供的不得分”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；其中集采目录内项目委托社会代理机构采购，招标文件编制不严谨。
在“丰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等采购项目”中，验收表不规范。采购人未在表上签字盖章。违反了财库[2016]205号第3部分规定，询价文件制作不规范、不严谨。

在“丰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及实时定量PCR扩增仪采购项目（进口产品）”中，采购文件规定“响应供应商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，为各采购环节结束之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，逾期不受理”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52条、94号令第十条；成交结果公告内容不完整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三条。

在“2021年剑邑广场春节彩灯采购及服务项目”中，评分办法商务部分中“企业信用情况：2019年度获得纳税信用A级得4分，无或其他不得分”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；评分办法商务部分中“业绩：投标单位近3年承担过类似业绩达到100万元的合同或中标通知书任意一种，每一项得2分，最多得8分。”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第二十条规定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现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

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1000元。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，依法向丰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个月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丰城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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